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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基317硕士研究生分专业（领域）学生数表

高基317硕士研究生分专业（领域）学生数 单位：人

专业名称 自主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年制
毕业生

数

授予

学位

数

招生数 在校生数

预计毕

业生数计

其中：

应届毕

业生

合计
一年

级
二年级

三年

级
四年
级

五年
级及
以上

甲 乙 丙 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硕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43100
其中：女 其中：女 43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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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范例）高基 317硕士研究生分专业（领域）学生数 单位：人

专业名称 自主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年

制

毕业

生数

授予

学位

数

招生数 在校生数 预计

毕业

生数计
其中：应届

毕业生
合计

一年

级

二年

级

三年

级

四年

级

五年级

及以上

甲 乙 丙 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硕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43100
其中:女 其中:女 431002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研究生 43110
其中：女 其中：女 431102
全日制学术学位非定向硕

士研究生

全日制学术学位非定向硕士研究生 43114

哲学…… 哲学…… 4311401010101…

…

3

全日制学术学位定向硕士

研究生

全日制学术学位定向硕士研究生 43115

哲学…… 哲学…… 43115010101…… 3

非全日制学术学位非定向

硕士研究生

非全日制学术学位非定向硕士研究生 43116

哲学…… 哲学…… 4311601010101…

…

3

非全日制学术学位定向硕

士研究生

非全日制学术学位定向硕士研究生 43117

哲学…… 哲学…… 4311701010101…

…

3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43120
其中：女 其中：女 431202

全日制专业学位非定向硕士研

究生

全日制专业学位非定向硕士研究生 43124

法律专业学位…… 法律专业学位…… 4312403510001…

…

2

全日制专业学位定向硕士研究

生

全日制专业学位定向硕士研究生 43125

法律专业学位…… 法律专业学位…… 4312503510001…

…

2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非定向硕士

研究生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非定向硕士研究生 43126

法律专业学位…… 法律专业学位…… 4312603510001…

…

2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定向硕士研

究生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定向硕士研究生 43127

法律专业学位…… 法律专业学位…… 431270351000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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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43110）

其中：女（431102）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43120）

其中：女（431202）

手工统计填表流程

全日制学术学位非定向硕士研究生（43114） （4311401010101哲学…4311412050301档案学）

全日制学术学位定向硕士研究生（43115） （4311501010101哲学…4311512050301档案学）

非全日制学术学位非定向硕士研究生（43116） （4311601010101哲学…4311612050301档案学）

非全日制学术学位定向硕士研究生（43117） （4311701010101哲学…4311712050301档案学）

硕士研究生（43100）
其中：女（431002）

全日制专业学位非定向硕士研究生（43124） （4312403510001法律专业学位…4312403520001社会工作专业学位）

全日制专业学位定向硕士研究生（43125） （4312503510001法律专业学位…4312503520001社会工作专业学位）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非定向硕士研究生（43126） （4312603510001法律专业学位…4312603520001社会工作专业学位）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定向硕士研究生（43127） （4312703510001法律专业学位…4312703520001社会工作专业学位）

计算机数据录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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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本表主栏（行）按学生类别分专业（领域）分组，宾栏（列）按毕业生、招生、分年级在校生和预计毕业生分类，反

映高等教育学校（机构）硕士研究生专业（领域）分布情况。

填报范围：科研机构、普通高校（大学、学院）

注意事项：

（1）由于各高校、科研机构专业设置的数量不同或同一专业年制不同，使得表的行数不定, 所以 317 表通常也称为

浮动行表 。

（2）本表只统计招生计划在本校或本所的通过全国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所招收的硕士研究生。

（3）联合培养的研究生由招生计划执行单位填报。

（4）本表硕士研究生分专业学生数使用的专业目录是《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统计用）》。

（5）研究生招生计划类型：分常规计划和专项计划两类。专项计划包含如下 02项至 14项共计 13种类型。01常规

计划、02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联合培养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03联合培养单位招生计划（高校与高校之间联合培养）、04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05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定向培养研究生计划、06援藏计划专项硕士生招生

计划、07援疆博士师资专项招生计划、08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09强军计划专项硕士生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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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免费师范毕业生在职攻读教育硕士专项计划、11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专项招生计划、12高校思政工作骨干

攻读博士学位招生计划、1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职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专项招生计划、14国家急需学科

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持计划：马克思主义理论、集成电路、网络空间安全、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人工智能、核科学与技

术。

（6）专业代码的填写方法：前五位为学生类别码，中间六位为专业代码，后两位为研究生招生计划类型。当按一级

学科招生时，专业代码第 5、6位填‘TP’，后两位为研究生招生计划类型。

（7）专业名称与专业目录不完全对应的专业，按其培养方案、培养方向、课程安排归类到其内涵、外延相近的专业

填报，自主专业名称栏按实际专业名称填报。

（8）年制：分专业栏必须按整数填写年制。

秋季（9 月）入学的学生，若修业年限为 x.5 年时，报表中按 x+1 年的“年制”填报，第“x+1 年级”的“在校

生数”计入“预计毕业生数”；如：若填写秋季（9 月）入学修业年限为 2.5 年的学生时，年制按“3”填报，第“三

年级”的“在校生数”计入“预计毕业生数”。

春季（2、3月）入学的学生，若修业年限为 x.5 年时，报表中按 x年的年制填报，第“x 年级”的“在校生数”

计入“预计毕业生数”。如：若填写春季（2、3月）入学修业年限为 2.5 年的学生时，年制按“2”填报，第“二年级”

的“在校生数”计入“预计毕业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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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专业相同年制不同，应分别填报。

（10）因新生入伍等原因保留入学资格、推迟入学的学历教育学生（普通本专科、研究生）， 不填报当年招生数、在

校生数。此类学生入学后，计入当年在校生数，但不计入招生数。

（11）长学制学生的填报：招生数、毕业生数、在校生数分教育阶段填报。各类长学制普通本科生在转入研究生学习

阶段时，占用招生单位当年研究生招生计划并纳入招生录取工作程序。

（12）“硕博连读”学生分段填报，硕士阶段填报高基 317 表，博士阶段填报高基 318 表。

（13）填报在校生时，原国家任务学生填入全日制非定向学生中，原委托培养学生填入全日制定向学生中，原自筹经

费学生填入全日制非定向学生中。

1.研究生：是指接受研究生学历教育的学生。按学位层次分为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按学位类型分为学术学位研

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按学习方式分为全日制研究生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按就业方式分为定向就业和非定向就业两种类

型。

2.硕士研究生：指本科毕业或者具有同等学力的，经考试合格，由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

培养的学生，学制 2-3 年。

3. 硕士研究生的学生类别：包括学术学位硕士、专业学位硕士。专业代码栏填写硕士研究生（43100）、其中：女



7 / 11

（431002）。

（1）学术学位：指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偏重理论和研究，主要培养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专业代码栏填写学术学位

硕士（43110）、其中：女（431102）。

（2）专业学位：指以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专业

代码栏填写专业学位硕士（43120）、其中：女（431202）。

专业代码栏填写全日制学术学位非定向硕士研究生（43114）、全日制学术学位定向硕士研究生（43115）、非全日制

学术学位非定向硕士研究生（43116）、非全日制学术学位定向硕士研究生（43117）；全日制专业学位非定向硕士研究生

（43124）、全日制专业学位定向硕士研究生（43125）、非全日制专业学位非定向硕士研究生（43126）、非全日制专业

学位定向硕士研究生（43127）。

全日制研究生：是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国家承认的其他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

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录取，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定年限内，全脱产在校学习的研究生。

非全日制研究生：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国家承认的其他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

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录取，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定的修业年限（一般应适当延长基本修业年

限）内，在从事其他职业或者社会实践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间安排进行非脱产学习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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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研究生：是指在招生时即通过合同形式明确其毕业后就业单位的研究生。

4.毕业生数：指上学年度具有学籍的学生完成教学计划规定课程，考试合格，取得毕业证书的学生数。

注意事项：毕业生数为上学年度实际毕业的人数（含往届推迟毕业、学分制提前毕业的学生）。

5.授予学位数：为上学年度实际授予学位的人数（含补授学位、学分制提前毕业可授学位的学生）,与毕业生数可以

不一致。

6.招生数：指实际招收入学的新生数。

其中：应届毕业生：指完成上一级学历教育，当年毕业的学生。

7.在校生数：指具有学籍并在本学年初进行学籍注册的学生数。

注意事项：在校生年制的最后一年级含具有学籍未完成学业推迟毕业的学生数。

8.预计毕业生数：指学历教育中本学年内即将毕业的在校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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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关系

表内关系：

列 3>=列 4

列 5=列 6+列 7+列 8

年制为 1 时,列 5=列 6

年制为 2 时,列 5=列 6+列 7

年制为 3 时,列 5=列 6+列 7+列 8

年制为 4 时,列 5=列 6+列 7+列 8+列 9

列 10=0

43100=43110+43120

431002=431102+431202

43110=43114+43115+43116+43117

43110=43114、43115、43116、43117 分专业的和

43114=43114 分专业的和

43115=43115 分专业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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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6=43116 分专业的和

43117=43117 分专业的和

43120=43124+43125+43126+43127

43120=43124、43125、43126、43127 分专业的和

43124=43124 分专业的和

43125=43125 分专业的和

43126=43126 分专业的和

43127=43127 分专业的和

43100>=431002

43110>=431102

43120>=431202

表间关系：

[高基 317].（行 43100,列 5）=[高基 321].（行 15,列 1）

[高基 317].（行 431002,列 5）=[高基 321].（行 16,列 1）

[高基 317].（行 43100,列 5）=[高基 322].（行 01,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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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基 317].（行 43100,列 1）=[高基 331].（行 12,列 8）

[高基 317].（行 43100,列 3）=[高基 331].（行 12,列 3）

[高基 317].（行 43100,列 5）=[高基 331].（行 12,列 16）


